
行政院公報 第 015 卷 第 150 期  20090806  農業環保篇 

 

中華民國 98 年 8 月 6 日 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令   農漁字第 0981282308 號 

修正「漁會選舉罷免辦法」第二十一條條文。 
附修正「漁會選舉罷免辦法」第二十一條條文 

主任委員 陳武雄 

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二十一條修正條文 

第二十一條  漁會之選舉、罷免，選舉人或罷免案之投票人應親自憑國民身分證領取選舉票、

罷免票，並在選舉人名冊或投票人名冊上簽名或蓋章。 
   前項簽名或蓋章，以按指印代之者，應由指導員及發票員簽名證明。 

 

 


